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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盛世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产品性质】 

《安邦盛世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是万能型寿险产品。万能寿险是一种兼顾理财和

保险保障的新型保险产品。与传统寿险产品相比，万能寿险具有交费灵活，费用透明、资金

增值等特点，而且对保单账户价值设有最低保证利率，非常适合作为一种兼顾灵活保障和稳

健理财的工具。 

【产品特色】 

1、 一次交费  终生呵护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保险期间内最高可获得保单账户价值 1.2倍的身故保障。 

2、 交费自选  随时可取 

在投保时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交费金额，保单生效满一年可随时从保单账户中申请部

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不扣除退保费用。 

3、 费用低廉  透明公开 

本产品无初始费用，无保单管理费。  

4、 稳健进取  专家理财 

您的保单账户将由本公司的专业投资团队进行管理，产品本身具有最低保证利率（最低

保证利率为 3.5%） 

5、 日日复利  月月结息 

本产品采用日复利计息，充分彰显复利优势，有利于您应对通胀压力。 

【保单利益】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本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其年满 85 周岁的保单年度末之日二十四时前身故的，本公司将按被保险人

身故时保险合同保单账户价值的 120%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在其年满 85 周岁的保单年度末之日二十四时后身故的，本公司将按被保险人

身故时保险合同保单账户价值的 100%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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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4）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5）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6）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7） 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终止，本公司向其他权利人退

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您

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投资策略】 

投资账户是本公司专门为万能保险的资金运作而设立的一个专用账户。此产品投资工具

配置策略为：考虑市场情况，综合管理债券、基金和股票的配置比例，稳健投资的基础上实

现客户收益最大化。 

本公司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变化，适当调整资产

配置，追求长期价值投资和较高收益。 

【犹豫期及退保】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保险金额、交费期限和交费

金额，自您签收保险合同次日起，有 15 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

合同（即退保），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本公司会在

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自本公司收到您解除保

险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保险合同即被解除。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

担保险责任。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资

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保险合同终止。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

起 30日内向投保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在保险合同结算日和结算利率公布日期间本公司不受理解除合同的申请。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账户相关内容】 

万能账户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保险合同为万能保险产品合同）的保险责任，本公司根据国务院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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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保单账户  

为履行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本公司将在保险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

为您设立保险合同的保单账户。 

保单账户价值 

 您交纳的保险费减去相应的初始费用后的余额进入您的保单账户。 

本公司每个保单年度会向您寄送一份保单状态报告，告知您保单账户的具体情况。 

【费用相关内容】 

本公司按约定收取下列费用： 

初始费用   

 本产品不收取初始费用。 

保单管理费  

本产品不收取保单管理费。 

风险保险费 

保险合同的前 5个保单年度不收取风险保险费。 

从保险合同的第 5个保单周年日起，本公司于每月结算日零时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按当月

实际天数扣除当月的风险保险费。风险保险费的金额根据被保险人性别、保单年度初的年龄

和风险保险金额确定。每日的风险保险费为年风险保险费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若有未收取

的风险保险费，本公司将在扣除当月风险保险费的同时扣除未收取部分。 

【保单账户结算相关内容】 

保单账户结算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保单账户结算日为每月 1日。 

结算利率  

本公司每月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万能保险单万能账户

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保证

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保单账户利息  

保单账户价值按本公司公布的结算利率或最低保证利率累积。保单账户价值在每月结算

日零时或保险合同终止时结算。本公司按保险合同每日二十四时的保单账户价值与日利率计

算当日保单账户价值利息，按计息天数加总得出结算时保单账户价值利息，并将该利息计入

保单账户。 

在结算日零时结算的，计息天数为保险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公布的结

算利率对应的日利率；在保险合同终止时结算的，计息天数为保险合同终止当月的实际经过

天数，日利率不低于保险合同规定的最低保证利率对应的日利率。 

保单账户最低保证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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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保证利率指保单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 

保险合同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3.5%。 

【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但需要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 

（1） 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2）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及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不得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

低金额。如果部分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您只能

书面申请解除保险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 

您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须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的原件： 

（1） 保险合同； 

（2） 部分领取申请书； 

（3）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对于满足本条第一款所列条件的，本公司自接到本条第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给付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在扣除部分领取手续费后的余额。您的保单

账户价值在领取日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等额减少。 

部分领取手续费按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乘以下表所列手续费比例确定： 

保单年度 第 1年 
第 2年及以后 

各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 

手续费率 
3% 0% 

特殊情况下的保单账户价值的领取  

若因发生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特殊情况（如证券交易所休市）导致本公司不能按时给付

保单账户价值的（包括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和退保），本公司将延迟支付保单账户价值。

但该延迟最长不超过自本公司同意该领取申请之日起 6个月。 

【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

的那部分金额，具体等于保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退保手续费的金额。保险合同的退保

手续费按保单账户价值乘以下表所列退保手续费比例确定： 

保单年度 第 1年 
第 2年及以后 

各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 

手续费率 
3% 0% 

【客户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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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内容变更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与本公司可以协商变更保险合同内容。变更合同内容的，应当

由本公司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您提供给本公司的住所或其他投保信

息发生了变更，请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以便于本公司及时为您变更保险合同上的相

关信息。 

如因您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后未及时通知本公司，则本公司按保险合同载明的最后住

所或通讯地址发送的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保单信息查询 

您可以随时通过本公司安邦电话中心（95569）、保险顾问、分支机构客户服务中心等多

种渠道查询保单状况及结算利率信息。 

【合同利益举例】 

客户资料：张先生，40周岁，本人投保安邦盛世 1号终身寿险（万能型）。 

保险费及交费方式：趸交 100000 元 

保险期间：终身 

保单利益测算：假设保险期间结算利率分别处于低档结算利率水平、中档结算利率水平、高

档结算利率水平，且客户在保险期间内未发生部分领取。每个保单年度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

险费、保单年度末账户价值与身故保险金见附表：安邦盛世 1号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利

益表。 

【客户权益确认书】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信赖并选择安邦保险，本公司将以优质的服务给您满意的回报！为维护您的合

法权益，请您在投保时详细阅读《安邦盛世 1号终身寿险（万能型）条款》和《安邦盛世 1

号终身寿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并明确以下事项： 

（1） 请您充分了解您所购买保险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和交费状况。 

（2） 您在签收保单后，有 15 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犹豫期内解除保险合同，本公

司将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 

（3） 如果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或部分领取，按照条款规定只能在扣除手续费后领

取相应的保单账户价值。 

（4） 请您仔细阅读理解本产品说明书费用内容及相关说明。 

（5） 本保险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保底收益，保底收益以上的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您须

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6） 产品说明书及其他产品介绍资料仅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有关产品的说明、解释、

承诺或保证，如与保险条款不一致，均以保险条款为准。如有更改或补充，本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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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面授权并盖章予以确认。 

（7）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您在投保时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果您故意

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因过失未能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由此影响本公司决定是

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且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8） 在本公司规定的客户（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监护人）签名的相关保险资料（投保

书、保单回执等）上，请务必亲笔签名。 

（9） 如果您有不明之处请向本公司业务人员咨询，或致电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569查询。 

再次感谢您选择安邦保险！提升生命价值，创造幸福生活，安邦和您在一起！ 

说明：本产品说明书中， “您”指投保人；“本公司”指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员：                    代码：                      营业部：                  

 

地址：                                                  电  话：                  

 

 

 

本人已认真阅读条款和产品说明书并明确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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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交保费 100000 交费期间 1年 保险期间 终身 年龄 40 性别 男 货币单位 元

1 41 100000 100000 -    100000 -       -         -        -        20,700.00  20,900.00   21,200.00   103,500.00  104,500.00    106,000.00    124,200.00  125,400.00    127,200.00    100,395.00  101,365.00    102,820.00    

2 42 -    100000 -    100000 -       -         -        -        21,424.50  21,840.50   22,472.00   107,122.50  109,202.50    112,360.00    128,547.00  131,043.00    134,832.00    107,122.50  109,202.50    112,360.00    

3 43 -    100000 -    100000 -       -         -        -        22,174.36  22,823.32   23,820.32   110,871.79  114,116.61    119,101.60    133,046.15  136,939.94    142,921.92    110,871.79  114,116.61    119,101.60    

4 44 -    100000 -    100000 -       -         -        -        22,950.46  23,850.37   25,249.54   114,752.30  119,251.86    126,247.70    137,702.76  143,102.23    151,497.24    114,752.30  119,251.86    126,247.70    

5 45 -    100000 -    100000 -       -         -        -        23,753.73  24,923.64   26,764.51   118,768.63  124,618.19    133,822.56    142,522.36  149,541.83    160,587.07    118,768.63  124,618.19    133,822.56    

6 46 -    100000 -    100000 -       58.15       61.28      66.24      24,573.26  26,032.65   28,356.71   122,866.30  130,163.26    141,783.55    147,439.55  156,195.91    170,140.26    122,866.30  130,163.26    141,783.55    

7 47 -    100000 -    100000 -       64.89       69.05      75.72      25,420.10  27,189.98   30,042.49   127,100.51  135,949.89    150,212.43    152,520.61  163,139.87    180,254.92    127,100.51  135,949.89    150,212.43    

8 48 -    100000 -    100000 -       72.55       77.95      86.69      26,295.02  28,397.56   31,827.14   131,475.11  141,987.81    159,135.72    157,770.13  170,385.38    190,962.86    131,475.11  141,987.81    159,135.72    

9 49 -    100000 -    100000 -       81.19       88.07      99.36      27,198.81  29,657.42   33,716.27   135,994.03  148,287.08    168,581.33    163,192.83  177,944.49    202,297.60    135,994.03  148,287.08    168,581.33    

10 50 -    100000 -    100000 -       91.16       99.84      114.26     28,132.19  30,971.55   35,715.66   140,660.95  154,857.75    178,578.31    168,793.14  185,829.30    214,293.97    140,660.95  154,857.75    178,578.31    

15 55 -    100000 -    100000 -       156.20      179.50     220.59     33,273.77  38,436.26   47,597.57   166,368.86  192,181.31    237,987.84    199,642.63  230,617.57    285,585.41    166,368.86  192,181.31    237,987.84    

20 60 -    100000 -    100000 -       317.44      382.77     505.12     39,259.92  47,584.80   63,279.02   196,299.61  237,924.00    316,395.11    235,559.54  285,508.80    379,674.13    196,299.61  237,924.00    316,395.11    

25 65 -    100000 -    100000 -       658.69      833.36     1,180.99   46,079.78  58,601.52   83,685.12   230,398.88  293,007.60    418,425.61    276,478.66  351,609.12    502,110.73    230,398.88  293,007.60    418,425.61    

30 70 -    100000 -    100000 -       1,297.05    1,721.81   2,620.25   53,638.00  71,573.26   109,758.48  268,190.02  357,866.32    548,792.39    321,828.02  429,439.59    658,550.86    268,190.02  357,866.32    548,792.39    

35 75 -    100000 -    100000 -       2,515.23    3,503.35   5,725.17   61,573.35  86,208.62   141,966.48  307,866.74  431,043.10    709,832.40    369,440.09  517,251.72    851,798.88    307,866.74  431,043.10    709,832.40    

40 80 -    100000 -    100000 -       4,705.34    6,876.63   12,067.72  69,088.26  101,494.35  179,483.64  345,441.29  507,471.75    897,418.18    414,529.54  608,966.10    1,076,901.81  345,441.29  507,471.75    897,418.18    

45 85 -    100000 -    100000 -       8,423.29    12,916.44  24,340.83  74,691.24  115,129.60  218,634.08  373,456.20  575,648.01    1,093,170.42  448,147.44  690,777.61    1,311,804.50  373,456.20  575,648.01    1,093,170.42  

50 90 -    100000 -    100000 -       -         -        -        -        -         -         443,548.82  717,362.15    1,462,908.61  443,548.82  717,362.15    1,462,908.61  443,548.82  717,362.15    1,462,908.61  

55 95 -    100000 -    100000 -       -         -        -        -        -         -         526,796.85  893,963.75    1,957,701.72  526,796.85  893,963.75    1,957,701.72  526,796.85  893,963.75    1,957,701.72  

60 100 -    100000 -    100000 -       -         -        -        -        -         -         625,669.41  1,114,041.48  2,619,846.52  625,669.41  1,114,041.48  2,619,846.52  625,669.41  1,114,041.48  2,619,846.52  

65 105 -    100000 -    100000 -       -         -        -        -        -         -         743,098.99  1,388,298.37  3,505,945.62  743,098.99  1,388,298.37  3,505,945.62  743,098.99  1,388,298.37  3,505,945.62  

累计
保险费

保单年度末寿险身故总给付金额

2、以上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身故风险保费

低 中 高 中

1、本示例演示中的假定结算利率为: 3.5%（低），4.5%（中），6.0%（高）。

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年交
保险费

累计计入
保单账户

价值
低 中 低低 高高高

保单
管理费 中 低

安邦盛世1号终身寿险（万能型）

保单年度 期末年龄

保险费
初始费用

高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额

中

保单年度末保单账户价值

 


